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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宗旨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爭取學術榮譽，特訂定國立中正大學研

究傑出特聘教授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受聘資格 

特聘教授之受聘人須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並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一次以上者。 

二、曾獲其他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  

第三條 聘任、推薦審查程序 

一、符合第二條第一款資格之教授，經提名小組確認後由校長聘任之。 

二、符合第二條第二款資格之教授，得經由系、院於每年十月底前向研究發展處推薦，送提名

小組審查。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著作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

及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三、前揭所稱提名小組，係由校長主動召集相關專家學者四人，成立五人提名小組，並針對提

名人選進行審查，審查通過後，由校長禮聘為特聘教授。 

第四條 等級 

特聘教授每次獎勵以三年為一期，期滿後得再送審。首次送審通過者獲聘為特聘一級。特聘一

級期滿後送審通過者獲聘為特聘二級；特聘二級期滿後送審通過者獲聘為特聘三級；特聘三級

期滿後送審通過者可支領特聘三級之獎勵。 

第五條  名額 

特聘教授累計名額以不超過本校當年度現有專任教師人數（不含助教）十分之一為原則。 

第六條  獎勵金 



提供研究獎勵費，特聘一級每月一萬元獎勵金、特聘二級每月二萬元獎勵金及特聘三級每月三

萬元獎勵金。 

第七條 聘期 

一、獲聘為本校研究傑出特聘教授者為終身榮譽職。 

 二、研究傑出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本項獎助自動終止。 

 三、獎勵期間如遇休假進修、留職停薪、病假一個月以上、調借至民間機構或企業任職，則

暫停發放獎勵金，獎勵期間離職或退休者，則自動停止獎勵金之發放。 

第八條  經費來源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財源支應，並依國立中正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

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